
國 立 臺 南 第 一 高 級 中 學 學 生 彈 性 評 量 通 過 後 自 學 計 畫 週 表

填表說明

1. 每張表格限填一科，任課教師及家長簽名後，請於115年03月26日前交至特教組審核。
2. 學生每週應填寫自學進度與自學地點，並請任課教師於當週簽名，確實掌握自學狀況。
3. 請於學期末115年06月25日前將本表掃描寄至特教組信箱、紙本繳交至特教組存查。
4. 特教組信箱：spec@gm.tnfsh.tn.edu.tw。

學年度 114 學期 2 科目

班級： 座號： 學號： 姓名：

□ 必須

□ 無須

參加三次

定期考查

若任課教師勾選無須參加定期考查，仍請於每次
段考後上網登錄學生該次段考成績（多元、彈性 
評量），並於期末登錄平時總成績。平時總成績
計算方式請同學務必向任課教師詢問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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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由任課教師勾選確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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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thony Liu

Anthony Liu

Anthony Liu

Anthony Liu
請家長簽名

Anthony Liu

Anthony Liu

Anthony Liu
3/26 前繳交時
請在這一欄
確實填寫
這是「預定內容」
請妥善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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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審核通過後
請每週確實紀錄自學進度、自學地點
並經任課教師簽名
115年6月25日繳回時，需有完整填寫的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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